暂估价招标分类、判定与政策依据
深度分析
暂估价招标的法律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统一的核心框架，同时在不同维度上呈现出多层次的分类要求。以下从标的物类型、招标条件判定、招标主体、行业分类、地方适用五个维度进行系统解读。
一、按标的物类型分类：三大类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将暂估价项目明确划分为三类：工程、货物、服务。
（一）工程类暂估价
定义：以暂估价形式包含在总承包范围内的专业工程，指总承包招标时价格无法确定、由招标人暂时估定的专业分包工程。
典型示例：建筑施工总承包合同中的幕墙工程、消防工程、空调安装工程、智能化工程等专业分包工程，在总包招标时因设计深度不够或需求未明确，暂无法确定准确价格，由招标人暂估金额计入总价。
法律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2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工程总承包单位可以采用直接发包的方式进行分包。但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工程、货物、服务分包时，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招标。"
规模标准：适用施工类标准，即单项合同估算价达到4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招标。
程序要求：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暂估价项目，由总承包中标人和招标人共同依法组织招标。
（二）货物类暂估价
定义：以暂估价形式包含在总承包范围内的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
典型示例：电梯设备、空调主机、发电机组、高低压配电柜、重要管材等，在总包招标时规格型号尚未完全确定，由招标人暂估单价或总价。
法律依据：《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27号令）第五条规定，工程建设项目实行总承包招标时，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货物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组织招标。同时，该办法明确货物是指与工程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设备、材料等。
规模标准：适用货物采购类标准，即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达到2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招标（实务中，部分地方监管部门对暂估价设备材料适用"施工400万元"标准，建议以当地行政监督部门意见为准）。
程序要求：由总承包中标人和招标人共同依法组织招标，双方当事人的风险和责任承担由合同约定。
（三）服务类暂估价
定义：以暂估价形式包含在总承包范围内的勘察、设计、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其他服务。
典型示例：施工图设计、专项设计、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检测服务等。实践中，服务类暂估价在工程建设项目中设置较少，多见于设计-施工一体化总承包项目中某些专项设计或咨询服务的暂估。需要注意的是，服务的采购方无论是建设单位还是总承包人，均不影响其依法必须招标的判断，相关主体均为《招标投标法》意义上的招标人。
规模标准：适用服务类标准，即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的采购，单项合同估算价达到1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必须招标。
二、按招标条件分类：三层判定标准
暂估价项目是否必须招标，需经过以下"三层判定"：
第一层：总承包合同中存在暂估价
这是前置条件。暂估价必须是在总承包招标文件中明确以"暂估价"形式列出的项目，而非事后新增的工程内容。如总承包合同中未列暂估价，后续采购则不受暂估价规则的约束。
认定标准：满足三要素——项目必然会发生、总承包招标时不能确定价格、由招标人暂估给定金额。
   第二层：项目本身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范围
暂估价项目所在的总承包项目本身，必须属于《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第二条至第四条规定的项目范围，具体包括：
1.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国家融资的项目：使用预算资金200万元人民币以上且该资金占投资额10%以上的项目；使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资金且该资金占控股或主导地位的项目
2.使用国际组织或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外国政府及其机构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3.大型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项目：具体范围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
   第三层：暂估价金额达到国家规定的规模标准
这是触发强制招标的关键门槛。未达到规模标准的，即使项目属于依法必须招标的范围，暂估价项目本身也无需强制招标。
现行国家标准（16号令第五条） ：
	合同类型
	强制招标门槛

	施工
	单项合同估算价 400万元 以上

	重要设备、材料等货物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 200万元 以上

	勘察、设计、监理等服务采购
	单项合同估算价 100万元 以上

	合并规则
	同一项目中可以合并进行的同类采购，合同估算价合计达到上述标准的，必须招标



历史标准注意：《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九条中引用的"国家规定规模标准"，历史上曾有不同金额标准（施工200万元、货物100万元、服务50万元），但自2018年6月1日16号令施行后，应锁定适用现行标准。实务中检索旧法规时需特别注意区分，避免误用已废止的标准。
三、按招标主体分类：两类模式
暂估价项目依法必须招标时，招标主体存在不同安排：
（一）货物类暂估价：总承包中标人与招标人共同招标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明确规定，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总承包范围内的货物达到规模标准的，应当由总承包中标人和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共同依法组织招标，双方当事人的风险和责任承担由合同约定。
这一安排的立法目的是：一方面，货物采购的实际执行者是总承包人，应将货物纳入其整体施工管理；另一方面，建设单位作为出资方和控制方，也应参与招标过程以保障资金使用效益。
地方实践中，南昌市进一步细化了"共同招标"原则的具体操作方式：1）总承包发包人和总承包人共同招标；2）总承包发包人招标，给予总承包人参与权和知情权；3）总承包人招标，给予总承包发包人参与权和决策权。
 （二）工程类暂估价：由合同约定招标主体
对于工程类暂估价，《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要求在总承包招标文件和合同中明确暂估价项目招标、发包方式。若合同未约定，建议参照货物类规则，由双方共同组织。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对此有更明确的要求——合同条款中应当约定负责实施暂估价项目招标的主体以及相应的招标程序。《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暂估价项目实施主体应在总承包合同中约定，并统一由总承包发包的招标人履行招标及备案手续。
以上行业规定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同一核心要求：暂估价招标主体须在合同签订阶段预先约定，避免事后扯皮。
四、按行业分类：特殊行业规定
除通用规定外，部分行业对暂估价招标有特别规定：
（一）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
适用建市规〔2019〕12号第二十一条，总承包单位原则上可直接发包分包，但以暂估价形式出现的工程、货物、服务分包，达到规模标准的必须招标。
（二）公路工程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以暂估价形式包括在招标项目范围内的工程、货物、服务，属于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范围且达到国家规定规模标准的，应当依法进行招标，且合同条款中应约定负责实施暂估价项目招标的主体及相应的招标程序。
（三）水运工程
《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2021修正）》第十五条规定，暂估价项目实施主体应在总承包合同中约定，并统一由总承包发包的招标人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招标及备案手续。
（四）货物类（跨行业适用）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对所有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中的货物暂估价统一适用，不受行业限制。
五、按法律效力层级分类：全体系文件
暂估价招标的法律依据自上而下分为四个层级：
第一层：行政法规
《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13号）第二十九条——暂估价制度的根本性规定，确立"满足条件即招标"的基本原则。
第二层：部门规章
《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规定规模标准（适用全国）
《工程建设项目货物招标投标办法》（七部委27号令）——规定货物暂估价的招标程序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规定政府采购框架下的货物和服务招标（供政府采购项目参考）
第三层：规范性文件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建市规〔2019〕12号）第二十一条——规定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暂估价分包招标要求
《必须招标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发改法规规〔2018〕843号）——细化第四类必须招标项目的范围
《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国家发改委第10号令）——规定依法必须招标项目公告的发布媒介要求
第四层：地方性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各省市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制定了更细化的实施规定，如山东省、上海市、北京市等均有各自的暂估价管理细则，现行国家标准为施工400万元、货物200万元、服务100万元，地方特殊标准（如山东省原标准）已被取代，不再适用。
六、全国统一框架下的关键结论
	分类维度
	核心要求
	法律依据

	工程类暂估价
	达到400万元必须招标
	16号令第五条；建市规〔2019〕12号第21条

	货物类暂估价
	达到200万元必须招标，由总承包人和招标人共同组织
	16号令第五条；货物招标办法第五条

	服务类暂估价
	达到100万元必须招标
	16号令第五条

	招标主体
	工程/货物由双方共同组织；服务应参照执行
	货物招标办法第五条

	公告发布
	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必须在法定媒介发布公告
	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合并规则
	可合并进行的同类采购，合同估算价合并计算
	16号令第五条


七、风险提示
暂估价比例过大的风险：现行法律对暂估价占合同估算价的比例尚无统一规定，但实务中比例过大可能被视为以暂估价方式规避招标，被认定为《招标投标法》第四条禁止的"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行为。建议暂估价金额控制在招标项目总金额的合理比例内（行业惯例通常不超过30%），且暂估价项目应在总承包招标文件中清晰列明。
审计查处风险：审计机关已将暂估价未依法招标列为工程建设领域重点审计内容，惠阳区已有暂估价合计647万元未招标被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案例。
共同招标依据：实务中常发生的争议是建设单位与总承包人就招标主体究竟是"建设单位"还是"总承包人"发生分歧。建议在总承包合同的专用条款中对暂估价项目的招标主体、招标程序、费用承担等作出明确约定，避免履约过程中的争议和审计风险。
